
河南省实施涉水企业环保黄红牌管理暂行

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大对环境违法企业的警示处理力

度，保障群众环境权益，坚决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依

据《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

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办法》等规定及《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5〕17 号）要求，制定

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范围内，对涉水违法企业实施环保黄红

牌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省辖市、县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根据本暂行办

法的规定具体负责实施环保黄红牌管理工作。 

第四条  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和超过重点污染物排放

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污染物的涉水违法企业，应予以环保黄牌

警示。 

本条规定的行为符合限制生产或停产整治法定情形的，

依法限制生产或停产整治。 

第五条  对被予以环保黄牌警示的涉水违法企业经过

整治仍不能达到要求且情节严重的，予以环保红牌处理。 

本条规定的行为符合提请人民政府责令停业、关闭法定

情形的，依法提请人民政府责令停业、关闭。 



第六条  省辖市、县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发现符合本暂

行办法环保黄红牌警示处理情形的，应按照附件格式制作

《XXXX 环境保护局环保黄牌警示（红牌处理）通知书》，

并送达违法企业。 

第七条  涉水违法企业在被环保黄红牌警示处理期间

应当严格按照环保法律、法规规定及要求，认真整改，确保

被警示处理违法事项整改落实到位。 

第八条  整改完成后，涉水违法企业要求解除环保黄红

牌警示处理的，应当向作出环保黄红牌警示处理的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提交解除申请以及整改事项完成情况的证明材料。 

第九条  省辖市、县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收到解除环保

黄红牌警示处理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对其整改完成情况进

行现场核查，根据核查情况决定是否同意解除，按本暂行办

法附件格式制作完成《XXXX 环境保护局解除（不予解除）

环保黄牌警示（红牌处理）通知书》，并依法送达。 

第十条  省辖市、县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下达或解除环

保黄红牌警示处理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布环保黄红牌企业名

单，接受群众监督。 

第十一条  本暂行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XXXX环境保护局 

环保黄牌警示（红牌处理）通知书 
 

XXXX：  

经核实你单位存在（行为描述），我局现依据《河南省

实施涉水企业环保黄红牌管理暂行办法》第 XX条规定，决

定对你单位予以环保黄牌警示（红牌处理），并向社会公开。 

你单位在警示处理期间应严格按照环保法律、法规规定

及要求，认真整改。整改完成后，应当依据《河南省实施涉

水企业环保黄红牌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申请解除环保黄

牌警示（红牌处理）。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地  址：                    邮政编码：  

 

 

 

 

年  月  日 

  

 

 



XXXX环境保护局 

解除（不予解除）环保黄牌警示 

（红牌处理）通知书 
  

XXXX：  

根据你单位 X年 X月 X日提出的撤销环保黄牌警示（红

牌处理）的申请，经我局核查，你单位被警示处理事项    

（具体整改情况）。根据《河南省实施涉水企业环保黄红牌

管理暂行办法》第 XX的规定，决定解除（或不予解除）针

对你单位作出的X年X月X日的环保黄牌警示（红牌处理），

并向社会公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地  址：                 邮政编码：   

  

                             

                                        

年  月  日 
 


